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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“物化劳动创造价值”的

命题绝对不能成立

李善明　杨致恒　杨锦英

　　钱伯海先生在《经济评论》1999 年第 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

为:《否定物化劳动创造价值, 就等于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

论》的文章, 以“回复”那些“自以为知, 实际不知, 或者只知其

一, 不知其二”的“妄加指责”者。笔者反复读了几遍之后,感到

大失所望,非常之迷茫。

一、两个感觉或印象

首先讲两个直接的感觉或印象:

第一,从文章的标题看,所谓“物化劳动创造价值”即“物化

劳动价值论”, 是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等同的, 脉脉相通

的; 或者说,前者是后者的核心部分或关键所在,以致否定了前

者,就等于或必然否定了后者。但我们所感兴趣的或希望看到

的,不是这样耸人听闻的结论或标题, 而是真实的理由和确凿

的根据。作者至少应当举出条把两条道理来说明所谓“物化劳

动价值论”是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紧紧地拴在一起的, 是血

肉相联的,密不可分的。至少应当引证几条马克思的论证来证

明自己“理论”的正确性和科学性。然而我们从赫然标题下的文

字表述中却找不到这样的答案,有的只是老调重弹, 只是过去

文章的翻板,只是那些已经多次被辩析过而又原封抬出来的东

西。当然,我们并不完全否认里面也有点儿“新”东西。例如它首

次提出了所谓“创造价值不等于增加价值”的观点,从而把所谓

“物化劳动创造价值”的命题,巧妙地转变或偷换成了“物化劳

动创造剩余价值”的命题。又如它吸取了个别批评者的意见,并

把它补充到了自己的“理论”之中,李定中先生的所谓包括超额

剩余价值在内的相对剩余价值由物化劳动所创造的观点即是

一例。对于这些,笔者拟将另文论辩。

第二, 文章的直接目的既然是要“回复”那些“妄加指责”

者,那末情理之中的事,就是要针锋相对地、摆事实讲道理地驳

斥和批判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的具体论点和论据。然而在这

一方面,我们仍然感到非常之失望。钱文根本就不涉及、不接触

那些要害问题。例如我们就曾提出过许多这类问题: (1)仅从逻

辑学上讲,所谓“物化劳动创造价值”的命题也是根本不能成立

的; (2)所谓“物化劳动的二重性”的命题更是完全错误的; (3)

作为说明其物化劳动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极为重要的

论据的那张“带经典性”的图表或表格, 不仅假设本身是错误

的, 而且恰好成了否定“物化劳动价值论”的重要根据; (4)钱文

为“斯密教条”翻案的拙劣手法乃是“偷天换日法”,即把该教条

所讨论和研究的“社会总产品的价值”问题,偷换成了“社会总

产品的使用价值”问题,即把价值形态的社会总产品偷换成了

实物形态或使用价值形态的社会总产品; (5)钱文从“斯密教

条”中引申出来的所谓“冲消论”或“抵消论”是根本站不住脚

的,它同样是立足于把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; (6)钱文同样

从“斯密教条”中引申出来的所谓“恒等论”仍然是完全错误的,

与事实和客观情况根本不相符合; (7)钱文认为,不仅第Ê 部类

的不变价值 c,而且第É 类的不变价值 c,都是由第É 部类的活

劳动 (v+ m )形成的,从而在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荒唐的公式: É c

+ Ê c= É (v+ m ) ,并由此彻底地歪曲和破坏了马克思的再生

产理论。如此等等,我们希望钱文都能一一地加以回答和辩驳。

如果不是这样,如果不能把所有的漏洞都补掉, 如果不能把所

有的反对意见和不同观点都清除干净,怎么能圆“物化劳动价

值论”之梦呢?! 我们认为并欢迎钱文能从具体问题入手,旗帜

鲜明地、针锋相对地进行认真的剖析和说明,以排除挡在“物化

劳动价值论”前面的一切障碍和绊脚石。

二、“物化劳动”等于生产资料吗

在《否定物化劳动创造价值, 就等于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

值论》一文中,作者写道:“物化劳动包括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,

具体表现为设备、材料和工艺,在生产过程中,价值转移到新的

产品中去, 构成物化劳动消耗 C。”可见, 很明显, 在钱文看来,

“物化劳动”就等于生产资料,就是生产资料; 两者完全是一回

事,二而一也。因此,他在同一篇文章中, 不厌其烦地、翻来复去

地重复“物化劳动——劳动手段、劳动对象”,“物化劳动——先

进的设备、材料和工艺”,“劳动手段、劳动对象——物化劳动”

等等一类的提法和表述。这一思想或观点,应当说不仅仅是现

在,而是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。例如在《社会劳动创造价值

之我见》一文中,作者就曾注释道:“物化劳动指企业的厂房、机

器设备和原材料辅助材料。”在其他的一系列文章中,作者也曾

多次地作过类似的表述。总之,在他看来,“物化劳动”就是劳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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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段和劳动对象; 简言之,就是生产资料。他的所谓“物化劳动

价值论”立论的基础和出发点都在于此, 都在于他把“物化劳

动”同生产资料等同起来或混为一谈。他断言“物化劳动能够创

造价值和剩余价值”的“理论”,自始至终都是从讨论生产资料

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一基本观点得出来的。

“物化劳动”果真等同于生产资料吗? 既然钱文仍然以马克

思主义为念,那我们还是来请教一下马克思本人, 看看他究竟

是怎样讲的吧。在马克思看来,所谓“物化劳动”,就是指“物化

在商品中的人类一般劳动”。所以他说:“物化在商品价值中的

劳动⋯⋯就是把一切实在劳动化为它们共有的人类劳动的性

质, 化为人类劳动力的消耗。”①“物化为价值的劳动,是社会平

均性质的劳动,也就是平均劳动力的表现。”②劳动力的“实际使

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,从而是价值的创造。”③因此,一切具有

“价值”的商品,其中都是物化或凝结了人类的一般劳动的。因

为:“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物化的人类劳动,它们本身就可以

通约, 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特殊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

⋯⋯”④;“同一价值”也就是“同量的物化社会劳动”⑤;“商品的

价格只是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量的货币名称。”⑥至于那些

只有“价格”而没有“价值”的商品,例如土地 (按指未开垦的处

女地) ,则根本“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里面”⑦。所以,问题很明

白: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, 一切凡是具有“价值”的商品, 都属于

“物化劳动”的范畴,都应当归入“物化劳动”这一概念之中, 都

是“物化劳动”。因为正是有人类的一般社会劳动物化在其中,

才决定或形成这些商品的价值,才使它们具有“价值”。

由此可见,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,“物化劳动”, 即一切具有

“价值”的商品,恐怕不仅仅包括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即生产资

料吧? 除了生产资料而外,它理所当然地应当包括消费资料、军

需资料及其他具有“价值”的商品。因为这几类资料或商品,同

样具有“价值”,同样包含有“物化劳动”或有人类的一般劳动物

化在其中。劳动者在生产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即生产资料时,

固然将其劳动物化在这些商品之中,从而创造了这些商品的价

值; 难道他们在生产消费资料、军需资料等商品时,就不会将其

劳动物化在其中,从而创造这些商品的价值吗?! 无论如何,这

是讲不通的。还应当指出,消费资料、军需资料等在具有“价值”

的商品世界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和份额; 特别是消费资料, 还是

人类赖以生产和发展的基础。怎么能够否定它们的存在呢?! 怎

么可以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,把它们弃之如粪土, 排除在“物化

劳动”的大门之外呢?!

再简单一点说,所谓“物化劳动”, 就是指有人类一般劳动

或社会劳动物化在其中的“劳动产品”。所以马克思说:“每个商

品的价值都是由物化在它的使用价值中的劳动量决定的,是由

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。”⑧钱文本身也承认:

“物化劳动是物质化的活劳动的简称,是凝结或凝固了的活劳

动⋯⋯。”所谓“劳动产品”,或“物质化的活劳动”, 恐怕也不仅

仅包括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即生产资料吧?! 难道生活资料、军

需资料等商品,就不是“劳动产品”吗? 就不是“物质化的活劳

动”或有物质化的活劳动凝结或凝固在其中的“劳动产品”吗?

否认消费资料、军需资料等属于“物化劳动”的范畴的做法是完

全错误的,非科学的。

所以,我们的观点很明确: 钱文的一个最大错误或根本错

误就在于他把“物化劳动”同生产资料完全等同起来或彻底混

为一谈了。在他看来,“物化劳动”就是生产资料;并且因为他错

误地认为生产资料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, 因而断言“物化

劳动”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。他的一系列文章,除了把价值

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、把创造价值的社会劳动同生产力混为一

谈等等错误之外,就是把“物化劳动”同生产资料混为一谈。他

由生产资料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一武断论述出发,导引

出他的“物化劳动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”的结论即所谓“物

化劳动价值论”。因此,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肯定说: 钱文的所

谓“物化劳动价值论”根本就是建立在一个沙滩之上的,是游荡

于虚无缥缈的梦幻之中的,是想当然的和主观主义的。它根本

经不起历史、理论和现实的检验和推敲。这里作者显然犯了一

个不可原宥的极其简单的逻辑错误: 以点概面,以偏概全,以局

部代替或充当整体。既然“物化劳动”包括生产资料、消费资料、

军需资料及其他劳动产品等等,怎么可以仅仅因为生产资料能

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而作出“物化劳动”能够创造价值和剩

余价值的结论来呢?! 假如你问一个中学生乃至小学生:人能够

学会写字、画画吗? 必答曰:能。再问:动物能够学会写字、画画

吗? 一定回答说:当然不能。又问:生物能够学会写字、画画吗?

肯定是斩钉截铁地回答说: 绝对不能。可见连一个中学生甚至

小学生都不会根据人能够学会写字、画画,进而推论出动物、生

物也能够学会写字、画画的结论,虽然他们都知道人也属于动

物或生物的范畴。不知作者为何直到今天还依然迷梦不醒?! 依

然叫喊坚持! 坚持!! 再坚持!!! 真是到了该大喝一声的时候

了!!!

作者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,都只讨论了生产资料能够创造

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问题,而从未涉及或接触到消费资料、军需

资料等也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问题。所以,作者如果一

定要坚持他的所谓“物化劳动价值论”的话, 那末, 他除了必须

澄清有关生产资料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迷雾之外,还必

须花大力气补上一课,即说明消费资料、军需资料等也能够创

造价值和剩余价值。当然,作者也可以走另外一条道路,即说明

消费资料、军需资料等不是“物化劳动”,因而必须说明它们既

不具有“价值”,也不属于“劳动产品”的范畴。二者必居其一。其

实作者也只有这两条路可走。我们极其热切地希望能够迅速地

看到这方面的高论,以便能够真正成为对“物化劳动价值论”既

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合格学生,而不是一个“一知半解”的半

瓶子醋。

说到底,钱文提出的“物化劳动价值论”,实际上是一种“积

累劳动价值论”。因为它所说的“物化劳动”,仅仅局限于包含在

劳动手段、劳动对象即生产资料中的物化劳动, 并不涉及包含

在消费资料、军需资料等中的物化劳动。因此, 这种“物化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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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”,并不是全部物化劳动,而只是部分物化劳动。所以,这种所

谓的只是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“物化劳动”, 实际上只是一种

“积累劳动”。因此,我们认为钱文的“理论”,与其说是“物化劳

动价值论”,不如说是“积累劳动价值论”。即与其说是“物化劳

动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”,不如说是“积累劳动能够创造价

值和剩余价值”。至于“积累劳动价值论”,则是一种早在将近两

百年前,就有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过, 主张过, 宣传过,

并写进自己著作的“理论”,而且也是一种由马克思反复进行过

严厉批判和驳斥的谬论。对此,我们已在过去的文章中明确地

作过说明和表述。不过有一点还是应当指出的,即这些资产阶

级经济学家似乎已经知道,包含在消费资料中的物化劳动是用

于个人消费的,并不创造价值; 只有那些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

物化劳动才不用于个人消费,而要留在以后的生产中继续发挥

作用。因此,他们不是宠统地提物化劳动创造价值,而只是讲积

累劳动创造价值。

末了,再概括并重申一下本文的主要意见: 急切希望钱伯

海先生能直接地、明确地、有根有据地、以理服人地“回复”下述

问题: 消费资料、军需资料等能否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? 或者,

它们是否属于劳动产品,属于物化劳动? 因为问题很清楚:只有

科学地说明上面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,才能使所谓“物化劳动

价值论”在逻辑学上得以成立; 相反,如果根本不能走通二者之

中的任何一条道路,那末,所谓“物化劳动价值论”就会丧失根

本,失去任何立锥之地,只能宣告其彻底破产,或默许其自然毁

灭。

总之,我们坚决否定所谓“物化劳动价值论”的立场是铁定

的,不可动摇的; 显然我们毅然维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决心

也是坚不可摧的。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同所谓“物化劳动

价值论”是根本对立的,水火不相容的, 两者绝无任何相同、相

似或相通之处; 而且前者正是在同后者一类荒唐理论的斗争中

成长和发展起来的,这乃是政治经济学史所揭示出来的客观事

实和科学真理。

注释:

①②③④⑤⑥⑦⑧马克思:《资本论》,中文版,第 1卷,83、359、190、

112、180、126、121、211 页,北京,人民出版社,1975。

(作者单位: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系　成都　610015 )

(责任编辑:金　萍)

(上接第 6页)府主体对制度创新的需求与政府主体对制度创新

的供给间的差异。由政府主体安排的制度创新越是与非政府主

体对制度创新的需求相适应,社会摩擦越小,制度创新越顺利。

(4)制度安排实行比较严格的“进入许可制”,即非政府主体只有

经政府主体的批准才能从事制度创新。βθ

在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模式中,相对于微观主体在一定的

利益驱动下的制度需求而言,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供给总是

处于短缺状态,制度供给短缺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。

比如,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, 普遍存在微观主体创新动力

(即行为人为获得超额利润而从事技术或制度创新的欲望)不强

的现象。但创新动力是与一定的产权制度安排相联系的,微观主

体创新动力不强的根本原因,在于适宜的产权制度供给的滞后。

因此,为了促进我国经济持续、稳定、协调地发展,就必须加大改

革力度,增大制度供给,为经济发展创造适宜的制度环境。

注释:

①西方正统经济学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体系,即在给定各种背景条

件的情况下,研究经济运行过程。这些背景条件或者是给定不变的,或者

是被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。

②杨书剑:《中国投资制度创新研究》,第 1版,13 页,北京,中国经济

出版社,1998。

③考虑到交易成本,新制度经济学将正统经济学有关经济人的“完

全理性”假设修正为“有限理性”假设。

④⑤βκ道格拉斯·C·诺思:《制度、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》, 中文 1

版,37、95、120～ 125 页,上海,上海三联书店,1994。

⑥道格拉斯·C·诺思:《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》,中文版,68 页,上

海,上海三联书店,1991。

⑦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,中文 1版,第 37 卷,443 页,北京,人民出版

社,1972。

⑧βλ《邓小平文选》,第 1版,第 3卷,136、373 页,北京,人民出版社,

1993。

⑨卢现祥:《西方新制度经济学》,第 1版,244 页,北京,中国发展出

版社,1996。

βµβο林毅夫:《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: 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

迁》, 载 R·科斯等著:《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》, 中文版,384、384 页, 上

海,上海三联书店,1991。

βν胡汝银:《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》,载《经济发展研究》,1992 (4)。

βπ尽管随着我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,如发展非国

有经济、决策权逐步分散化等,我国在一些领域也出现了需求诱导型制

度创新,但它不足以左右我国制度创新的基本方向,即政府主导型制度

创新仍处于主导地位。

βθ杨瑞龙:《论制度供给》,载《经济研究》,1993 (8)。

(作者单位:武汉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 武汉 430072 )

(责任编辑:曾国安)

21


